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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中的承运人法律地位与权利》

内容概要

《多式联运中的承运人: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研究》主要内容：多式联运已成为现代货物运送的主要方
式，但在带来便捷和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承运人的界定及其权利义务的区分就
是其中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承运人与代理人、无船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承揽运送人与
承运人以及承揽运送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身份辨析问题。法律地位的不同，自然权利义务、法律责
任亦各异。为使我国多式联运得到更好发展，我们应统一国内多式联运，明确规定承运人的法律地位
及权利义务；扩大运输责任主体，延展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明确承运人及各履约方的权责划分。其次
，将“履约方”制度在我国未来的运输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再次，配合多式联运快捷性的要求，发展
两种极为重要的辅助性行业：货柜集散站经营业和承揽运送业。最后，为了与我国运输法制相协调，
应废除无船承运人制度，其职能由承揽运送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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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人的权利义务一、报酬、费用请求权二、介入权与介入拟制权三、特殊留置权四、合理谨慎的注
意义务本章小结第五章  多式联运中承运人的责任承担第一节 实际承运人的责任承担一、实际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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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与评析一、我国法律对多式联运的规定与评析二、我国对多式联运中承运人法律地位的规定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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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辅助性行业：货柜集散站经营业和承揽运送业五、废除无船承运人制度本章小结附录：多
式联运有关法律法规（节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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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根据收入取得方式 按照规定，无船承运人收取的是运费，并通过“背靠背”方式赚
取运费差价；而货运代理人收取的是佣金，是代理某项行为的报酬。按照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
无船承运人从事无船承运业务收取运费应该使用《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货运代理人应开具《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因此，通过费用收取的方式以及开具的发票则可判断二者的身份
。Ranberg教授认为：“如果货运代理报自己的运价而不向客户说明其费用情况，这便是一个货运代理
应承担契约承运人责任的法律问题。”在Tetroc案中，法官也主张收取“包干运费”是证明货运代理
人的法律地位是承运人而不是代理人的一个因素。但与早期做法不同的是，提供“门到门”服务的货
运代理人很少是根据付给承运人的运费按比例收取佣金的。大多数客户比较喜欢一揽子的付款方式。
在欧洲大陆的大陆法系国家中，人们开始倾向一揽子付款方式是决定货运代理角色的决定性因素。所
以仅仅根据货运代理人所收取服务报酬的性质来判断货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只能作为关联因素，而非
决定因素。因此，单凭收取“包干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作为判定其身份的依据，还必须依据其他
事实才能综合作出判断。 （五）根据交易习惯和交易历史 货运代理和无船承运业务环节众多，流程
复杂，常常会出现约定不明的情况。因此，法院往往会十分重视他们与客户以前是否有过交易及双方
之间的交易历史。如果承、托双方在先前的交易中均以某种固定的法律地位行事，那么在一个与先前
交易情况基本相同的交易中，便可以根据当事人在先前交易中的地位来认定其在本次交易中的法律地
位。法院不会采信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抱怨说，货运代理人没有向他解释过某单据的重要性。如果交
易过程中所使用的词句含糊，不易作出判断，这时，法院（如比利时）则很有可能做有利于托运人的
判定，即认定其为承运人或经营人。 以上五个辨别无船承运人和货运代理人身份的依据，它们之间也
有轻重、主次之分。一般情况下，依据合同约定进行判断是主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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